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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须知

中国船东协会章程（节录）
第三章 会 员
第七条 本会的会员为单位会员。
第八条 拥护本会章程，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自愿申请加入本会：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与航运业相关的企业和单位；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成立的地方省、市级船东相关社会组织。
本会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加入本会。
第九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包括：单位营业执照或相关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授权的机构讨论通过；
（四）由本会理事会或其授权的机构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退会自由。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
（四）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积极参加本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完成本协会交办的工作。
第十二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给予除名。
第十三条 会员退会须书面通知本会
第十四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理事会或其授权的机构确认后丧失会员资格：
（一）2 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2 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五条 会员因退会、被除名或者第十四条有关情形被确认丧失会员资格的，其在本会相应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第十六条 本会置备会员、理事、监事名册，对会员、理事、监事情况进行记载。会员、理事、监事情况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修改会员、理事、监事名册，并向会员公告。本会负责妥善保存会员、理事、监事相关档案，以及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决议等原始记录。

中国船东协会会费缴纳办法(节选)
会费缴纳标准：
一般会员单位每年缴纳5,000元。
理事以上会员单位每年缴纳标准如下：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20万元，常务理事单位5万元，理事单位3万元。
会费缴纳时间：会费按年度缴纳，每年度缴纳一次，须在每年6月30日前缴清当年度的全部会费。

下载中国船东协会入会申请表，盖章扫描件和WORD件同时发送到联系人邮箱：
邮箱：csahangfabu@163.com

